
附件 1：

嘉定区中小学教师工作评价指标
基 本 工 作 职 责

A1

政治

修养

B1 政治

态度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

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

B2 师德

修养

认真履行师德规范，认真履行教育职责，教书育人，热爱、

尊重和严格要求学生。遵纪守法，文明礼貌，以身作则，品

德行为为人师表。

A2

教育

工作

B3 德育

职责
履行学校德育工作岗位职责。

B4 德育

实绩

运用多种手段，发挥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教育功能，培

养学生良好的品德行为，做好后进生转化工作。

A3

教学

工作

B5 课堂

教学

认真备课、上课，课堂教学能体现学生主体性，教学民主性，

学生课业负担合理。

B6 课外

辅导

以多种形式，培养、发展学生兴趣、能力和特长，加强学法

指导，做好“学困生”的补课辅导工作。

B7 教学

技艺
努力改进教学模式和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B8 教学

实绩

在德、智、体、美、劳等某一方面，在同学科、同年级中取

得的成绩或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

A4

教研

科研

B9 教研

进修
积极参加并完成教师业务培训，认真参加学校教研活动。

B10 教科

研成果

认真学习教育科学理论，承担各级教育科研课题的研究和实

践。

A5

工作

负荷

B11 工作

量与

出勤

认真完成规定工作量，出勤情况良好。


